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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A〕
〔公开〕
石城管函〔27〕号
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140号提案

答复的函
韩忠平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南苑小区到新商场菜市场周边车辆停放问题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您在《关于南苑小区到新商场菜市场周边车辆停放问题的建议》的提案中提到：石林县南苑小区连接新商场菜市场周边道路，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。经我局落实，您提出的以上现象在南苑小区确实存在。您提的这些意见建议提得很好、很及时，对我们今后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出了宝贵的建议。
停车场所的规划建设主要是由城市规划建设部门来实施，该路段的建设经过我们调查了解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，是由政府出资一部分，再由小区开发商进行投资建成的，所以管理难度特别大。目前我局已经跟石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了工作对接，该公司在滨河路上建了部分停车位，同时在梦想城项目地下车库共提供了300多个车位可供市民停放。
在下一步的工作中，我局将加强与规划、建设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的联系，从工作实际出发，科学管理，及时引导市民进入停车场停放，预计今年全县将建设立体停车库6个，新增1006个停车位；建设临时停车场7个，新增1656个停车位；对市政道路内2648个停车泊位智慧化改造；城市主干道安装12个停车交通引导屏及建设智慧停车运营管理中心，以保证居民正常出行需求。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毕俊波  0871-67786995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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